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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22624.htm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活动过程中学生安全工作的通

知(教财厅〔2006〕4号) 最近，陕西省少工委与陕西天亩公司

联合开展“天亩蓖麻爱心助学活动”，让小学生利用校园、

自家房前屋后及其它闲散土地种植蓖麻，因忽视宣传蓖麻籽

的毒性，致使泾阳县131名小学生误食蓖麻籽中毒。事件报道

后，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组

织学生开展活动中一定要严防发生类似事故。我部对此也极

为重视，现就进一步加强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过程中学生安

全工作通知如下： 一、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活动

，要按照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的要求，以育人为根

本宗旨，坚决执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切实保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保证学生安全

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以服务社会、服务社区

为主的劳动。 二、中小学开展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活动，必

须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防止交通、溺水等事故发生。要对

学生进行食品安全教育，不乱吃、误吃有害食物，防止发生

中毒等事故。凡组织的集体勤工俭学和劳动实践活动，要针

对活动地点、内容制订安全预案，并切实落实防范措施，防

止突发事件发生。要切实做好学生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确保学生的用餐卫生与安全。 三、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向



学校下达创收任务。严禁学校向老师、班级和学生摊派创收

指标；严禁以未完成创收任务为由处罚学生；严禁以勤工俭

学名义向学生乱摊派、乱收费；严禁组织学生参加有毒、有

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

健康成长的劳动。 四、各地要认真了解分析本地开展勤工俭

学和劳动实践的情况，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勤工俭

学政策规定的错误做法，要及时纠正、处理，并举一反三，

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追究

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的责任，决不能容忍姑息。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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